附表一：國立臺灣藝術大學115學年度日間學士班暨進修學士班
轉學生考試招生考生報名身分證件表

(不黏貼於本表，直接掃描上傳亦可)

	國民身分證或居留證
正面
	國民身分證或居留證
反面

	學生證正面
(在校生)
	學生證反面
(在校生)


· 考生應提供國民身分證（或居留證）正、反面，製作成一項PDF格式檔案，再上傳。

· 在校生學生證正、反面（學生證無註冊章者，請提供在學證明），連同其他報考學歷(力)證件及相關證明，製作成一項PDF格式檔案再上傳。

附表二：國立臺灣藝術大學115學年度日間學士班暨進修學士班
轉學生考試招生-持境外學歷報考切結書

	姓    名
	
	准考證號碼
	（本欄考生勿填）

	報考學制班別
	  □日間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報考學系/年級
	

	畢業(就讀)學校國別及地區

（外文須含中文譯名）
	

	畢業(就讀)學校名稱

（外文須含中文譯名）
	

	畢業(就讀)學位

（外文須含中文譯名）
	


考生          　  報名貴校115學年度轉學生考試招生，於報名時所持(請勾選)  □國外  □香港或澳門地區  □大陸地區 之學歷證件，其畢(肄)業學校確為教育部認可，並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或「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或「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之規定，完成相關驗證或採認程序。茲保證於錄取後報到入學時，繳交完成驗證或採認之正式學歷證件(畢業證書、學位證書、修業證書、休學證明書、退學證明書等)正本及歷年成績證明正本(外文應附經公證之中譯本)及內政部移民署核發之入出境紀錄(須涵蓋境外學歷修業起訖期間，如係外國人或僑民者，免附本項資料)，若未繳交，或經查證不實，或學歷(力)有不予採認之情事，或不符合報考資格，貴校可取消本人報考或錄取資格，不得註冊入學，即便已獲錄取並註冊入學，亦願意接受撤銷學籍之處分，本人均不得異議；若有上述情事，本人無條件放棄抗辯之權利，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致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115學年度招生委員會
考生具結簽章：　                  

　身分證號碼：     　   　　　　　

　　　　　　　　　　　     具結日期：  115年  　月　　日
附表三：國立臺灣藝術大學115學年度日間學士班轉學生考試招生
退伍軍人身分考試優待具結書
	    姓    名
	
	准考證號碼
	（本欄考生勿填）

	報考學制班別
	日間學士班轉學考
	報考學系/年級
	

	申請優待

(擇一勾選)
	□退伍軍人，加原始總分25%   □退伍軍人，加原始總分20% 
□退伍軍人，加原始總分15%   □退伍軍人，加原始總分10% 

□退伍軍人，加原始總分5%    □退伍軍人，加原始總分3% 


考生              具有退伍軍人身分，依「退伍軍人報考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優待辦法」之規定，得享有一次加分優待。今報考貴校115學年度日間學士班轉學生考試招生，檢附本人退伍相關證件影本        份，申請依照規定核給一次優待。僅此具結保證本人退伍以後，未曾以退伍軍人身分申請報考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新生或轉學生考試而優待錄取。 

以上具結如有不實，願接受取消錄取資格或開除學籍之處分。

此    致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115學年度招生委員會

                           考生具結簽章：　                

　身分證號碼：     　 　　　　　

　　　　　　　　　　　     具結日期：  115年 　月　　日
附表四：國立臺灣藝術大學115學年度日間學士班暨進修學士班
轉學生考試招生-音樂學系主修考試曲目表

考生姓名：                    ※准考證號碼(考生勿填)：                
報考學制班別：□日間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報考年級：　　　　　　　
主修項目：                     ◎主修樂器：                          

· 考生除報考主修作曲者不用繳交外，其餘皆須於報名期間繳交本表，詳列樂章名稱。請於115年6月11日(含)前(以郵戳為憑)，逕寄繳至音樂學系收。

	 作者
	曲目（請詳填曲名及各樂章別）
	曲長（請詳填各樂章長度）

	
	
	

	
	
	

	
	
	


	
	
	

	
	
	

	
	
	

	
	
	

	
	
	


（若此頁不夠書寫，請行增列，或拷貝多頁使用）
附表五：國立臺灣藝術大學115學年度日間學士班暨進修學士班
轉學生考試招生成績複查申請表

	報    考

學 制 別
	 □ 日間學士班

 □ 進修學士班
	報  考

系  級
	                     系          組（類）
         年級   主修樂器：             

	准考證號碼
	
	聯絡電話
	（     ）

	姓      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複 查 科 目 名 稱
	原始分數
	查覆分數（本欄考生勿填）

	
	
	

	
	
	

	
	
	

	
	
	

	
	
	

	申請複查成績     科，每科複查費新臺幣50元，共計新臺幣        元。
(一律收取郵政匯票，匯票戶名：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複查回覆事項（本欄考生勿填）

	回覆日期：115年       月       日

	備       註
	1. 成績複查一律以書面通訊方式辦理。

2. 請詳細填寫考生姓名、准考證號碼、報考系組別、申請日期、聯絡電話、複查科目。

3. 成績複查於115年7月28日(含)前提出申請（郵戳為憑），逾期或口頭申請概不予受理。

4. 成績複查申請程序：一律填寫本「成績複查申請表」，連同成績通知單正本（影本不予受理）及成績複查費用（每一科目新臺幣50元，限用郵政匯票，受款人：「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另附貼足限時掛號郵資之回郵信封一個（詳細填寫收件人姓名、地址、郵遞區號），請以限時掛號郵寄至22058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一段59號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教務處綜合業務組收，否則不予受理。

5. 複查各科目成績均以一次為限，且僅就成績核計及漏閱辦理查核，不得申請重新評閱、調閱或影印試卷(卡)，亦不得複查閱卷（評分）標準、每題得分或要求試題解答；且不得要求告知評閱(審)委員之姓名或調閱評分相關資料。

6. 原已錄取之考生經複查成績後，若總分低於錄取標準時，即取消其錄取資格，考生不得異議；未錄取之考生經複查結果，其實際成績達錄取標準者，即予補錄取。


附表六：國立臺灣藝術大學115學年度
日間學士班暨進修學士班轉學生考試招生
郵寄紙本「成績通知單」申請表

	報   考

學制班別
	 □日間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報  考

系  級
	                  學系
        年級

	准考證號碼
	
	考生姓名
	

	考生身分(居留)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     ）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成績通知單」     份，每一份工本費新臺幣50元，共計新臺幣      元。

(一律收取郵政匯票，匯票戶名請寫：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備      註 
	1. 一律以書面通訊方式申請辦理。

2. 總成績通知單，請於115年7月28日（含）前提出申請（郵戳為憑），逾期或口頭申請概不予受理。

3. 郵寄紙本「成績通知單」申請程序：一律填寫本「申請表」，連同工本費（每一份工本費新臺幣50元，限用郵政匯票，匯票戶名：「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另附貼足郵資之回郵信封一個（詳細填寫收件人姓名、郵遞區號、地址），以限時掛號寄至22058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一段59號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教務處綜合業務組收，否則不予受理。


附表七：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考試報名費退費申請表

	考試名稱
	115學年度轉學生考試招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身分(居留)證字號
	

	學系/年級
	      /
	報名系統取得繳費帳號(14碼)
	

	聯絡電話
	(日)               (夜)               (手機)

	申請退費，勾選以下符合退費條件之一：

□ 溢繳報名費（不含重複報名者），退費新臺幣          　元
□ 已繳報名費，但因報考資格不符，經本校通知不予受理報名者，退費新臺幣          元
□ 遇國內颱風、地震、洪水等重大天然災害或其他天氣因素導致交通中斷，致考生無法如期到校應考者，退費新臺幣          元

	入者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若非考生本人請加附撥
個人帳戶(請擇一填寫)
	□ 郵局帳戶－局號：□□□□□□□ (含檢號)
戶名：　　　　　　    帳號： □□□□□□□(含檢號)

	
	□ 銀行帳戶－銀行代號：□□□　戶名：                
銀行名稱：                   銀行                 分行

帳號：□□□□□□□□□□□□□□（請靠左填寫）

	※此處浮貼「繳費憑證正本」及「存摺封面影本」

	國民身分證正面影本黏貼處
	國民身分證背面影本黏貼處

	· 申請退費方式：請於簡章規定期限內填寫本申請表，並檢具繳費憑證（收據或交易明細表）正本、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個人帳戶存摺正面影本，郵寄至本校教務處綜合業務組，再統籌一併辦理退費，逾期不予受理，郵戳為憑。

· 繳費憑證（收據或交易明細表）正本遺失，得以存摺扣款紀錄影本替代。


附表八：國立臺灣藝術大學115學年度
日間學士班暨進修學士班轉學生考試招生
作品著作權切結書
	考生姓名
	
	准考證號碼
	（本欄考生勿填）

	報考學制學系年級
	□日間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學系   年級
	主修類別
(報考學系未分主修者，免填)
	


　　考生               報名國立臺灣藝術大學115學年度日間學士班暨進修學士班轉學生考試招生，保證交付審查之個人作品確為本人創作，其中與他人合組創作或臨摹之作品，本人已將自己創作部分標註說明清楚。若有任何偽造、假借、塗改等不實情事，願取消錄取資格，不得註冊入學，即便已獲錄取並註冊入學，亦願意接受撤銷學籍之處分，本人均不得異議；若有上述情事，本人無條件放棄抗辯之權利，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致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115學年度招生委員會
附表九：國立臺灣藝術大學115學年度
日間學士班暨進修學士班轉學生考試招生
音樂學系進修學士班二年級
影音資料列表
考生姓名：                    ※准考證號碼：                    
※請將繳交之 USB 隨身碟內檔案，依序填入下表。填寫之曲名／檔案名稱須與 USB 內繳交檔案名稱一致，並請填明考生本人負責之項目。

每個USB內應繳資料包含：

一、書審資料及本表電子檔
二、演出影片一部(不可後製調整)
三、作品音檔三首

請於報名截止日（含）前，以郵戳為憑，將資料寄達音樂學系辦公室收。演出影片及作品音檔如有缺件、檔案無法開啟、格式不符、內容不完整或填寫資料與檔案名稱不一致等情形，皆由考生自行負責，不予補件。
	序
	曲名
※請與檔案名稱相符
	時間長度
	負責項目
(1. 例：作曲、作詞、器樂演奏、吉他手、鍵盤手、歌手、配樂等。2. 若同樂器重奏，請註明擔任之聲部。)

	1
	
	
	

	2
	
	
	

	3
	
	
	

	4
	
	
	

	5
	
	
	

	6
	
	
	


（表格可自行增減，若此頁不夠書寫，可拷貝多頁使用）
附表十：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審查資料」領回申請表

第一聯  學系存查

	考試名稱
	115學年度轉學生考試招生
	准考證號
	

	報考學制
學系年級
	□日間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學系   年級
	主修類別
(報考學系未分主修者，免填)
	

	姓  名
	
	身分(居留)證號
	

	聯絡電話
	(日)                 (夜)               (手機)

	通訊地址
	□□□

	本人已領回報考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時寄繳「審查資料」，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考生簽名蓋章
	
	日 期
	    年     月     日


附表十：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審查資料」領回申請表

第二聯  教務處存查

	考試名稱
	115學年度轉學生考試招生
	准考證號
	

	報考學制
學系年級
	□日間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學系   年級
	主修類別
(報考學系未分主修者，免填)
	

	姓  名
	
	身分(居留)證號
	

	聯絡電話
	(日)                 (夜)               (手機)

	通訊地址
	□□□

	本人已領回報考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時寄繳「審查資料」，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考生簽名蓋章
	
	日 期
	    年     月     日

	學系承辦人
	
	日 期
	    年     月     日


學系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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